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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民樊某想在家附近开
个快递驿站，于是上网搜索相关信
息。不久后有人主动电话联系，向
樊某介绍“某某驿站”，表示只要缴
纳3000元定金，再付4000元尾款
就可以加盟。汇出定金后，樊某收
到“合同”和一台旧电脑。虽然心
存疑虑，樊某还是付清尾款，随后
多次催促对方进行业务对接，但对
方始终以正在排队办理中为由拖
延。樊某意识到被骗后报警。公
安机关根据线索，分别在广州、佛
山、清远等地将被告人杨某等5人
抓获。

“我看发小做驿站招商做得挺
好，赚钱很快，所以也开始琢磨做
这个事情。但是发小不久后因为
加盟诈骗被警方抓了。”被告人杨
某供述其犯罪起因竟是发小的“前
车之鉴”，他不但没有引以为戒，反
而认为这是一条生财之道，遂与吴

某合谋共同实施快递驿站加盟诈
骗。为了以假乱真，杨某等人联系
相关技术公司制作了与某快递公
司官网相似的网站，并注册了与其
相似的公司名称，先后由吴某、鲁
某、俞某等人担任公司经理负责经
营管理，并通过网络渠道招聘了杨
某、高某、谭某等多人，分别担任数
据员、客服以及业务员，又邀请赵
某、何某等人在广东清远、河南桐
柏等地成立分部。

首先由数据员通过多个软件
投放广告，以“某某驿站”等关键词
引流，获取客户信息并剔除广东本
省客户。再由业务员招揽客户，以
加盟开设“某某驿站”为名吸引客
户加盟骗取投资款。收取款项后
由公司客服虚构等待开通“快递系
统”等理由拖延时间，利用客户距
离远、维权成本高等因素拒不退还
客户投资款项。若电话沟通实在

拖不下去，杨某会出差到当地与一
部分客户见面，再想方设法拖延一
段时间，客户如上门维权、报警退
款，则以系统费用、出差费用等理
由扣除客户钱款。经查，2021 年
10 月至 2023 年 3月期间，杨某等
人共计骗取全国各地 800 多名被
害人投资款人民币390余万元。

崇川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杨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
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合同诈
骗罪追究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结合杨某等人各自的犯罪情节和
量刑情节，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
人杨某等五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十二年至十一个月不等刑期，并处
三十万元至一万元不等罚金。被
告人杨某不服上诉至南通中院。
近日，南通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7000元就能加盟快递驿站？
全国800多人受骗

借条上“利息3分”，是月息还是年息
法院认定是月利率，并在国家保护的上限范围内支持了债主主张

2021年 2月，达某因资金周
转需求向洪某借款3万元，并出
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洪某叁
万元整，于 2021 年 2月 27 日借
出，利息3分。”因达某未及时还
款，洪某遂诉至法院，主张被告
达某偿还借款本金3万元及利息
（自2021年2月27日起以3万元
为基数按照 4 倍 LPR 计算至实
际支付之日止）。

法庭在审理过程中询问原
告按照 4 倍 LPR 主张利息的依
据，原告诉称双方口头约定按每
月3分计息，但无法提交口头约
定该标准的直接证据，便提交了
被告于2022年7月1日至9月5
日期间四次偿付利息的微信转
账记录，分别为1000元、300元、

400元、200元，其中300元因转
账过期而未实际接收。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案涉借
条明确载明利息但未规范记载
计算方式，根据借款本金数额以
及洪某诉称达某支付利息的数
额和期间段，可以印证借条上载
明的“利息 3 分”为月息 3 分。
2021年2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为年利率3.65%至
3.85%之间，4 倍 LPR 即为年利
率 14.6%至 15.4%之间，但当事
人 约 定 月 息 3 分 ，即 年 利 率
36%，基于此，当事人约定利率
标准过高，法院支持洪某降低后
的利息主张。本案一审判决作
出后，双方均未上诉。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周龙 耿
星波 记者 葛小林）元宵节搭乘出
租车，费用要上涨？近日，常州一
名出租车司机以“元宵节打车费
要涨”为借口，原本 55 元的打车
费，收了乘客108元。2月26日，
这名“任性”出租车司机被处罚。

现代快报记者从常州交通执
法支队获悉，2月24日8时40分，
市民柏先生从常州火车站北广场
乘坐出租车至武进区三勤村。到
达目的地后，柏先生收到的行程
发票显示费用为55.08元，但司机
表示元宵节费用上涨，以此为由
收取柏先生108元。事后，柏先生

觉得司机这一要求无理，于是拨
打12328进行了投诉。

2月26日，交通执法部门接到
该起投诉后，立即开展调查。执
法人员在线调取了车内音频等资
料，经核实，该车司机在当天营运
过程中确实存在议价的违法行为，
违反了出租汽车客运司机应按照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价格收费
的规定。交通执法人员对司机进
行了批评教育，责令司机向乘客道
歉并退还违规收取费用，同时对涉
嫌巡游出租汽车司机不按照规定
使用计程计价设备、违规收费的违
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

55元收108元，司机元宵节宰客

现代快报讯（记者 朱鲸润 通
讯员 何逸）“我也是气不过才想来
立案的，现在事情解决了，气也顺
了，多亏了徐法官！”在宜兴市社
会治理中心的法院窗口，市民徐
女士对宜兴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
静感谢连连。

今年 1 月 22 日，徐女士通过
外卖平台下单了一份早点，包含
烂面、包子等，在线支付了 20.5
元。用餐过程中，徐女士发现烂
面中有类似虫子的异物，便第一
时间通过外卖平台向商家申请退
款。退款虽然到账了，但商家却
认为徐女士在挑刺，不肯道歉。
一气之下，徐女士将这碗烂面冻
在冰箱，准备到法院起诉，要求商
家道歉并赔偿损失1000元。

2月26日，徐女士来到宜兴市

社会治理中心咨询立案。派驻到
该中心的宜兴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徐静认真审核了徐女士提供的材
料，并详细了解了相关情况。徐
静认为，该起纠纷案情清晰，法律
关系明确，便立即电话联系商家
陈某，得知其仍在老家休假，为方
便沟通协调，徐静当场建立了一
个临时用于调解的微信群，将徐
女士与陈某拉进群，引导双方心
平气和解决纠纷。她向商家强调
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耐心解
释了相关法律规定，并建议商家
遇到问题要积极应对和解决。

最终，在徐静法官的主持下，
双方达成和解。商家向徐女士表
达歉意，并以发送66元红包的方
式进行了赔偿，徐女士接受道歉
并当场撤回了起诉。

外卖早点吃到虫子，消费者愤而起诉

开展医美服务，美容店退一赔三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陈红生

记者 曹德伟）近日，一起因为美容
店没有医美服务资质，擅自为消
费者开展医美服务的消费纠纷案
件，在镇江两级法院的审理下，经
营者不仅退还了剩余的预付卡费
用，还3倍赔偿消费者医美服务费
用。

2023年1月至3月，赵女士陆
续在张某个体经营的某美容店共
计充值15500元，并和该店约定由
雷姓理发师提供固定服务，该店
的经营范围记载的许可项目为理
发服务、生活美容服务。此后，赵
女士在该店接受剪发含烫染服务
花去262元。

2023年3月3日，赵女士在该
店接受美容分解雀斑服务花费
3000元。接受美容分解雀斑服务
后，因感觉皮肤不舒服，且雷姓理
发师也从美容店离职，赵女士便
要求美容店返还其充值费用，但
遭到拒绝。

索要退款未果后，由于该美容
店已被注销登记，赵女士便将美
容店负责人张某诉至法院，要求
解除合同，返还其所充值费用的
15238元，并3倍赔偿美容分解雀
斑服务费9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因雷姓理发师
已离职，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故
赵女士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符合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张
某 应 退 还 的 金 额 经 审 核 应 为
12238 元。赵女士接受分解雀斑
服务后，虽出现了皮肤不舒服的
感觉，但工作人员曾告知，表皮结
痂后不要用手抠，赵女士仍用手

进行了抠除。赵女士的自身行为
增加了其不舒服的感觉，且张某
提供的服务没有给赵女士留下疤
痕，故要求张某支付赔偿金9000
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

一审法院判决后，两人均不
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医疗美容和生
活美容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具有
创伤性或者侵入性。赵女士进行
的祛斑美容属于使用器械等具有
创伤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面部进
行修复，属于医疗美容服务。该
美容店在不具备医疗美容服务资
质、未取得医疗美容执业许可的
情况下，使用具有创伤性或侵入
性的医疗美容方式为赵女士提供
祛斑服务，在服务时对此未作明
确说明，且服务前承诺“分解雀
斑”，显然夸大了一般美容所能提
供的服务功能，足以导致形成误
解，构成民法意义上的欺诈，故应
退还祛斑服务费3000元，并 3倍
赔偿9000元。遂改判：退还赵女
士预付卡金额 15238 元，并赔偿
9000元。

“与传统生活美容服务所不同
的是，医疗美容服务会对人体组
织产生创伤性或侵入性损害风
险。经营者在开展医疗美容活动
时，必须取得相关的资质、符合相
应的标准，合法医疗美容机构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会载明
有经营范围和允许的手术级别项
目。”镇江市消协提醒消费者，不
要盲目跟风、冲动消费，要理性看
待经营者宣传的医美效果，谨慎
选择医美服务机构。

双方约定了利息而未明确利率标准时应结合实际付息情况加以认定。该案承办法官介
绍，审判实践中，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有利息但标准不明的情况很常见，一般存在两种
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此种情况是对利息约定不明，视为不支付利息继而驳回利息主张；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利率标准不明，但可按交易习惯进行推定并支持利息主张。对于这个
问题，根据本案中查明的实付利息金额及时间，可以发现两个月内被告支付的利息金额与月
利率 3%基本一致，在双方确实约定需要支付利息的前提下，在国家保护限度范围内支持原告
的利息主张是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和对客观事实的尊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680 条规定的“利息约定不明视为没有利息”，是对不规范的
利息约定进行事实查证乃至合同解释之后仍达到“不明”程度时的一种法律拟制，其规范目的
主要是针对“借贷双方是否约定要支付利息”不明的情形，对于明确约定要支付利息而仅仅是
约定不规范或标准不明确的案件，机械推定双方之间没有利息是有失客观公允的。

法官说法

开个快递驿站，加盟费低
廉，来钱也快？家住南通的樊
某心动之下，花了7000元去
“加盟”，没想到只收到一台旧
电脑和“合同”，此后再无下
文。与樊某有类似经历的受害
者，全国还有800多个。2月
28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
日前，南通崇川法院对此案作
出一审判决，其中首犯获刑十
二年。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
南通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通讯员 黄玲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严君臣

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 3
万元借条一张，载明“利息3
分”，此为月息还是年息？2
月28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
到，近日，南通崇川法院对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作出一审判
决，认定双方约定的利率标准
为月利率3%，并在国家保护
的上限范围内支持了原告的
利息主张。

通讯员 曹雪 顾彬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严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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